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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鉴证报告

天健审〔2025〕15712 号

银川威力传动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全体股东：

我们鉴证了后附的银川威力传动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威力传动公司）

管理层编制的截至 2025 年 3 月 31 日的《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

一、对报告使用者和使用目的的限定

本鉴证报告仅供威力传动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时使用，不得用作任何其

他目的。我们同意本鉴证报告作为威力传动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必备文件，

随同其他申报材料一起上报。

二、管理层的责任

威力传动公司管理层的责任是提供真实、合法、完整的相关资料，按照中国

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监管规则适用指引——发行类第 7号》的规定编制《前次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并保证其内容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三、注册会计师的责任

我们的责任是在实施鉴证工作的基础上对威力传动公司管理层编制的上述

报告独立地提出鉴证结论。

四、工作概述

我们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执业准则的规定执行了鉴证业务。中国注册会计师

执业准则要求我们计划和实施鉴证工作，以对鉴证对象信息是否不存在重大错报



第 2 页 共 12 页

获取合理保证。在鉴证过程中，我们实施了包括核查会计记录等我们认为必要的

程序。我们相信，我们的鉴证工作为发表意见提供了合理的基础。

五、鉴证结论

我们认为，威力传动公司管理层编制的《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符合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监管规则适用指引——发行类第 7号》的规定，如实

反映了威力传动公司截至 2025 年 3 月 31 日的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中国注册会计师：

中国·杭州 中国注册会计师：

二〇二五年七月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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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川威力传动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监管规则适用指引——发行类第 7号》的规定，将本公

司截至 2025 年 3 月 31 日的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如下。

一、前次募集资金的募集及存放情况

(一) 前次募集资金的数额、资金到账时间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同意银川威力传动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3〕1114 号），本公司由联席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和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采用询价方式，向社会公众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A 股）股票 1,809.60 万股，发行价为每股人民币 35.41 元，共计募集资金 64,077.94 万

元，坐扣承销和保荐费用 5,805.85 万元后的募集资金为 58,272.09 万元，已由主承销商中

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于 2023 年 8 月 4 日汇入本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账户。另减除律师费、

审计及验资费、信息披露和其他发行费用等与发行权益性证券直接相关的新增外部费用

2,768.50 万元后，公司本次募集资金净额为 55,503.59 万元。上述募集资金到位情况业经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验，并由其出具《验资报告》（天健验〔2023〕403

号）。

(二) 前次募集资金在专项账户中的存放情况

截至 2025 年 3 月 31 日，本公司前次募集资金在银行账户的存放情况如下：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初始存放金

额[注]

2025 年 3 月

31 日余额
备注

中国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宁夏回族

自治区分行

106072302154 10,072.09 已销户

平安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银川分行
15000110313340 1,500.00 已销户

兴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银川分行
691020100100294271 10,500.00 已销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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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初始存放金

额[注]

2025 年 3 月

31 日余额
备注

宁夏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科技支行
1200001374522 26,200.00 已销户

招商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银川分行
951902033910501 10,000.00 已销户

合 计 58,272.09

[注]初始存放金额与前次发行募集资金净额差异为 2,768.50 万元，系公司支付律师费、

审计及验资费、信息披露和其他发行费用等与发行权益性证券直接相关的新增外部费用

2,768.50 万元。

二、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详见本报告附件 1。

三、前次募集资金变更情况

本公司不存在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情况。

四、前次募集资金项目的实际投资总额与承诺的差异内容和原因说明

(一) 实际投资总额与承诺存在差异的情况

序 号 项目名称
承诺投资金

额(1)

实际投资金

额(2)

实际投资金额与募

集后承诺投资金额

的差额(3)＝

(2)-(1)

1
精密风电减速器生产建设项

目
35,446.02 29,385.28 -6,060.74

2 研发中心建设项目 10,057.57 8,576.91 -1,480.66

3 补充流动资金项目 10,000.00 10,000.00

合 计 55,503.59 47,962.19 -7,541.40

(二) 实际投资总额与承诺投资金额存在差异的原因

募集资金实际投资金额小于承诺投资金额，主要系在募投项目建设过程中，公司严格遵

守募集资金使用的有关规定，从项目的实际情况出发，在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能够顺利

实施完成的前提下，本着合理、节约、高效使用的原则，审慎使用募集资金，加强各个环节

成本的控制、监督和管理，合理节约了募集资金。



第 5 页 共 12 页

五、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对外转让或置换情况说明

2023 年 8 月 28 日，公司三届十一次董事会会议和三届七次监事会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

《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及已支付发行费用的自筹资金的议案》，同意以

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及已支付发行费用的自筹资金 32,413.00 万元。具体置换明

细如下：(1) 精密风电减速器生产建设项目先期投入 24,777.80 万元；(2) 研发中心建设项

目先期投入 7,053.98 万元；(3) 先期支付发行费用 581.22 万元。

六、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现效益情况说明

(一) 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现效益情况对照表

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现效益情况详见本报告附件 2。对照表中实现效益的计算口径、

计算方法与承诺效益的计算口径、计算方法一致。

(二) 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无法单独核算效益的情况说明

公司募投项目中的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 10,000.00 万元以及研发中心建设项目

10,057.57 万元，无法单独核算效益，主要是为了进一步增强公司的资金实力，改善公司的

财务状况，提高公司研发能力，增强公司的持续盈利能力和市场整体竞争力。

(三) 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累计实现收益低于承诺 20%（含 20%）以上的情况说明

本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之精密风电减速器生产建设项目累计实现收益低于承诺 20%，

并且持续亏损。一方面是由于受市场环境变化影响，公司销售未达预期；另一方面系客户产

品改型且非平台化机型交付较多，设计和交付周期较长，导致销售额未达预期。

七、前次募集资金中用于认购股份的资产运行情况说明

本公司不存在前次募集资金中用于认购股份的资产运行情况。

八、闲置募集资金的使用

本公司不存在使用闲置募集资金的情况。

九、前次募集资金结余及节余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根据 2024 年 3 月 27 日公司三届十七次董事会会议、三届十一次监事会会议审议，并由

2023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关于募投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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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议案》，同意将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投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以及募集资金专户注

销前产生的利息收入与手续费差额所形成的节余款转入公司自有资金账户，全部用于永久补

充流动资金并用于与公司主营业务相关的生产经营活动。截至 2025 年 3 月 31 日，公司已将

7,772.48 万元的节余募集资金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并注销了相关募集资金专户。

附件：1. 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2. 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现效益情况对照表

银川威力传动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二五年七月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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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截至 2025 年 3 月 31 日

编制单位：银川威力传动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55,503.59 已累计使用募集资金总额：47,962.19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0.00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0.00

各年度使用募集资金总额：

2025 年 1-3 月：0.00

2024 年：3,587.73

2023 年：44,374.46

投资项目 募集资金投资总额 截止日募集资金累计投资额 项目达到预定

可使用状态日

期（或截止日

项目完工程

度）

序

号

承诺投资

项目

实际投资

项目

募集前承诺

投资金额

募集后承诺

投资金额

实际投资

金额

募集前承

诺投资金

额

募集后承诺

投资金额

实际投资

金额

实际投资金额与

募集后承诺投资

金额的差额

1

精密风电

减速器生

产建设项

目

精密风电

减速器生

产建设项

目

57,942.43 35,446.02 29,385.28 57,942.43 35,446.02 29,385.28 -6,060.74 2023 年 4 月

2
研发中心

建设项目

研发中心

建设项目
10,057.57 10,057.57 8,576.91 10,057.57 10,057.57 8,576.91 -1,480.66 2023 年 4 月

3
补充流动

资金项目

补充流动

资金项目
10,000.00 10,000.00 10,000.00 10,000.00 10,000.00 10,000.00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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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现效益情况对照表

截至 2025 年 3 月 31 日

编制单位：银川威力传动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实际投资项目 截止日投资项目

累计产能利用率

[注 1]

承诺效益

[注 2]

最近两年一期实际效益
截止日

累计实现效益

是否达到

预计效益序号 项目名称 2023 年 2024 年
2025 年 1-3

月

1
精密风电减速器生产建

设项目
65.09% 22,588.28 592.30 -4,526.11 -1,131.86 -5,065.67 否

2 研发中心建设项目 -- -- -- -- -- -- --

3 补充流动资金项目 -- -- -- -- -- -- --

[注 1]截止日投资项目累计产能利用率是指投资项目投入运营当年至截止日，募投项目的实际产量与达产后设计产能之比

[注 2]承诺效益和最近两年一期实际效益均系净利润。其中承诺效益列示的效益为根据可研报告投入运营当年至截止日折算的累计效益，承诺

效益=2023 年度承诺效益+2024 年度承诺效益+2025 年度承诺效益*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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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复印件仅供银川威力传动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天健审〔2025〕15712号报告后附

之用，证明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合法经营，他用无效且不得擅

自外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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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复印件仅供银川威力传动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天健审〔2025〕15712号报告

后附之用，证明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具有合法执业资质，他

用无效且不得擅自外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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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复印件仅供银川威力传动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天健审〔2025〕15712号报告后附之

用，证明方国华是中国注册会计师，他用无效且不得擅自外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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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复印件仅供银川威力传动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天健审〔2025〕15712号报告后附之

用，证明顾未是中国注册会计师，他用无效且不得擅自外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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